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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
 

地大校办发〔2017〕9 号 
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长办公室关于 
印发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课部）、各处（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 

  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》

已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     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6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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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 
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保守国家秘密，规范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

管理工作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、国家保密局印发

的《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》和学校有关保密管

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研究生，是指具有中国地质大学（武

汉）学籍的在校各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 

第三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尽量不涉及国家秘密。参与涉

密科研项目的研究生依托涉密项目撰写学位论文，导师应安排

不涉密部分；确需涉及涉密内容的应指导研究生进行非密化处

理。利用涉密资料撰写学位论文，能进行非密化处理的要进行

非密化处理。 

第四条  撰写涉密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必须符合涉密人员条

件，并按涉密人员的规定进行教育和管理。 

第二章  涉密学位论文的定密 

第五条  涉密学位论文必须申请定密，且定密申请必须在

论文开题报告前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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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位论文定密程序 

（一）在论文开题前，由导师和学生根据论文产生的主体

和背景，提出拟定密级及保密期限的申请，并填写《国家秘密

定密审批表》，报所属学院（单位）审核。 

（二）学院（单位）根据课题来源及研究生导师承担涉密

科研任务情况，对照学校有关规定，对论文的拟定密级及保密

期限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审核意见，送研究生院（学位办）汇总，

研究生院（学位办）汇总后及时报科学技术发展院（国防科技

研究院）审核。 

（三）科学技术发展院（国防科技研究院）审核后，报学

校科技定密责任人进行定密,确定论文的密级及保密期限。 

（四）特殊情况需变更密级及保密期限的，须填写《国家

秘密变更/解除审批表》，按照上述定密程序进行审批。 

第七条  涉密学位论文经定密审批后，才能进行开题报告

和开展论文研究工作。 

第八条  开题前未办理上述定密审批手续或审批未获批准

的学位论文，其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如擅自进行涉密学位

论文撰写，不予办理论文后续相关手续，并按有关保密规定追

究当事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第三章  涉密学位论文的研究与制作 

第九条  涉密学位论文的涉密内容部分必须在符合保密要

求的场所和涉密计算机（由导师提供条件保障）上撰写，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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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撰写、传递涉密论文。 

第十条  涉密学位论文的制作须填写《国家秘密载体制作

审批表》，经批准后方能制作；须在学校文印室进行制作，并按

涉密载体制作管理要求进行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 涉密学位论文完成后，必须在正式文本封面左

上角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。 

第十二条  涉密研究生离校前，必须将涉密论文制作过程

中有涉密内容的草稿、废页、打印件、复印件以及存储过涉密

论文的 U 盘、硬盘、光盘等所有涉密载体向课题组移交，并办

理移交或销毁审批手续。在保密期限内个人不得私自留存、转

送任何涉密载体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公开。 

第四章  涉密学位论文的送审与评阅 

第十三条  涉密学位论文的评审不得通过“研究生学位论

文评审系统”进行。涉密学位论文的送审应填写《国家秘密载

体对外传递审批表》办理相关手续，要符合保密要求，通过机

要寄送或专人送达，已评审完毕的论文原件及其评阅意见必须

通过机要寄送或专人取回。 

第十四条  涉密学位论文的评阅人应具备涉密人员资格，

无涉密人员资格的应签订保密承诺书。 

第五章  涉密学位论文的开题与答辩 

第十五条  涉密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如果有涉密内容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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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报告内容不得上传至“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”。 

第十六条  涉密学位论文中的涉密内容不得上传至“研究

生信息管理系统”。 

第十七条  有涉密内容的涉密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或涉密学

位论文答辩，答辩人在开题或答辩前须填写《涉密会议/活动保

密审批表》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涉密学位论文答辩（含预答辩）

按涉密会议要求举行。 

第十八条  涉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具备涉密人员

资格，无涉密人员资格的应签订保密承诺书。 

第六章  涉密论文的档案管理  

第十九条  涉密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，作者应将涉密论文

的纸质版提交所属学院（单位）相关人员统一保管。学院（单

位）要及时将涉密学位论文移交档案馆存档。涉密学位论文不

得向图书馆学位论文提交系统和研究生院信息管理系统提交电

子文档。作者不得留存涉密论文。 

第二十条  涉密学位论文在保密期内，有关人员经审批后

可以按规定程序查阅。 

第二十一条  涉密学位论文的保密期限已满的，自行解密，

档案馆应当在论文原国家秘密标志附近做出解密标志。解密后

的涉密学位论文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对外提供服务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

- 6 - 
 

第二十二条  导师对涉密学位论文作者负保密教育和管理

责任。涉密学位论文的作者违反保密法律法规或保密管理规定

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处理；情节严重者，追究导师和研

究生的责任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由学校保密委员会科技保密工作小组

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中国地质大

学（武汉）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定密工作办法》（地大党办发

〔2006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3月6日印发  
 


